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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公平分配、有效使用與管理校園空間，設置「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規劃委

員會」(以下簡稱為本會)，並依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三點另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分配及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空間之分配順序依次如下： 

(一)教學空間：普通教室、專業教室、研討室、實驗室及其他教室空間。 

(二)行政空間：辦公室、會議室、教師研究室(或教師實驗室)、計畫辦公室、學生研

究室(或學生實驗室)及其他空間。 

(三)分配時各單位以集中同一樓層為原則，但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 

三、空間分配使用原則： 

(一)普通教室：日間由教務處及相關單位管理，夜間及假日由進修學院及相關單位管

理，具優先排課權，其餘時段之借用辦法與收費標準，由教務處統籌運用規劃。 

(二)專業教室、辦公室、會議室或特殊需求空間：應確實按原用途使用，不得私自變

更用途，用途終止應交回校方。 

(三)研討室、研究生研究室及其他空間：由使用單位管理。 

(四)教師研究室(或教師實驗室)： 

1. 申請資格：專任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含客座教授、交換教授、講

座教授)、專案教師，全職且依聘期分配。 

2. 目的與分配數量：提供教師教學研究使用，每人以一間研究室為原則。 

3. 已分配教學單位者，為單位控管空間；除可分配員額縮編收回外，由單位自

行調配管理使用，不得變更用途。 

4. 應恪遵下列規定： 



(1)勿炊煮烹調食物。 

(2)未經核准，不得更改既有設備。 

(3)應遵守教師研究室(或教師實驗室)設置之目的。 

(4)不得有違背師道倫理之情事。 

(5)配合政府四省專案計畫(省電、省水、省油、省紙)。 

5. 離校手續： 

(1)退休或離職之教師自生效日起算，應於一個月內將教師研究室(或教師實

驗室)內之個人書籍物品搬離，並將研究室鑰匙繳回所屬系所，研究大樓

鑰匙繳回保管組，教師研究室不得變更使用目的，管理單位維持不變，提

請本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統一分配予新聘教師。 

(2)教師退休前因專案計畫執行必須短期使用教師研究室(或教師實驗室)，應

事先簽准同意使用並提請本會審議通過，至計畫截止日起一個月內歸還該

空間。 

6. 名譽教授於退休後欲使用教師研究室(或教師實驗室)，由原單位在既有管理

空間自行調配各名譽教授共用與新聘教師之使用空間，每學期經簽准並提請

本會審議。 

7. 教師研究室(或教師實驗室)經分配半年教師未進駐使用，其他空間三個月內

未使用或未按原用途使用，除有正當原因得書面延長一次最多半年外，應予

註銷原核准申請案，收回該閒置空間重新分配。 

(五)計畫辦公室 

1. 申請資格：獲政府或其他機構之專案研究計畫，且以本校名義簽約，有分配

計畫辦公室之需求者。 

2. 分配標準：依研究計畫重要性、補助款金額、提列管理費金額、配置員額、

或特殊需求等整體考量。 

3. 收費標準： 

   (1)獨立辦公室：每月場地使用費=600元x使用空間坪數。 

   (2)合署辦公室：每一座位，每月500元。 

   (3)下列情況得免收場地使用費： 

     A.在不影響系所辦公及教學運作之情況下，系所得自自有空間自行調配，

供所屬教師執行計畫用者。 

     B.符合本要點申請資格之計畫主持人，因執行計畫有空間需求，向本校空

間管理委員會申請，經會議決議核配，其計畫性質屬： 

(A) 中央或地方政府單位(如：教育部、環境部、國科會、農業部及縣市政  

府等)所委託之研究計畫：其行政管理費皆有按合作單位規定編列至最

高上限者(請檢附相關文件)。  

      (B)產學合作(即國內外公民營機構及企業委託或補助之專案研究計畫；或

透過經濟部、國科會、農業部等政府機構所委託之產學合作或科技專

案計畫，其民營機構或企業出資部分)：該計畫辦公室每年繳交之行政



管理費總額超過80萬者，得簽請校長同意免收場地使用費。校外廠商

另簽訂租賃契約。 

   (4)若同一辦公室同時執行政府委辦與產學合作計畫，有其一計畫未符合上述

免收場地使用費之要件，則需依計畫辦公室收費標準收費。 

   (5)若屬教育部補助之研究計畫，因其規定無法編列場地使用費，或其他合作

機構另有規定，需從其規定者，得於每期計畫開始執行前簽請校長同意免

收或優惠，並提請本會備查。 

4. 計畫經費撥入校庫，依校內程序繳交借用期間之全額費用，或向出納組繳費

後始得使用 

5. 借用期限：依計畫執行期限借用，期限屆滿應於一個月內(免費)辦理遷出移交

手續，並原狀歸還空間及物品設備，若有損壞或遺失，應由借用人負賠償責

任。到期未辦理遷出移交者，得按每日收取滯納金一千元，至遷出移交手續

完成日止，由計畫主持人負責繳納。且自遷出日起三年內不得申請借用。 

(六)收費標準： 

1. 除計畫辦公室外，適用普通教室、專業教室、研討室或其他空間。 

2. 非以出租方式，按次或按期收取費用，提供使用，各項收費不得低於如下標

準： 

(1)場地使用費(A)：和平校區、三民區黃興路校舍每時每坪3元；燕巢校區每

時每坪2元。 

(2)清潔費(B)：每時每坪1元 

(3)電費(C)：每時每坪2元。 

(4)電腦講桌、投影機等普通設備(D)：每時30元。 

(5)貴重儀器(E)：管理單位另訂標準，應含管理費、使用費、維護費等。 

(6)營業稅(F)：(A+B+C+D+E)x5% 

(7)總收費=A+B+C+D+E+F 

3. 總收費之50%支應場地設備之清潔維護、保養、修繕等費用，20%為場地固定

成本，30%提撥予管理單位。 

4. 管理單位得依提供設施之特性、管理成本，並考量市場因素訂定收費標準，

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本校各單位(或教職員工生)借用其他空間，應自提借用計畫書，並載明事項如下： 

(一)借用空間之理由，具體敘明申請單位總體空間配置現況，以及申請借用之必要

性，並附相關事證。 

(二)借用空間之使用規劃。 

(三)進駐借用空間之搬遷時程。 

(四)借用空間之配備需求(如高壓、排氣、廢液、毒物處理等)。 

(五)進駐借用空間之搬遷、裝修經費及來源。 

(六)借用單位與借用館舍屬性是否相符，避免使用介面衝突。 

(七)借用空間使用期間水電費及修繕費應全額負擔。 



(八)借用空間交還時程。 

(九)交還借用空間之搬遷經費及來源。 

(十)逾期未歸還者，應按每日收取滯納金一千元，至遷出移交手續完成日止。 

(十一)返還借用空間應保持點交時原狀，未經同意不得變動隔間及整修，簽准裝修歸

還時校方有權決定是否復原，違反者不得借用空間。 

五、本校空間申請、使用、管理規定如下： 

(一) 各單位因空間需求而申請分配，或因空間變更使用目的，應填具「空間需求暨變

更用途申請表」，簽准後送總務處保管組提請本會審議。 

(二)使用空間申請核准後，未於規定期限內進駐使用者，得收回之。 

(三)空間分配後除另訂場地使用或收支要點外，不得私自轉讓、交換、對外出租、借

用及收益，應負維護清潔與安全管理之責，空出時應提報本會統一調配不得佔

用，如有違反原使用目的，提報本會撤銷其分配。 

(四)每學年總務處保管組應進行盤點，調查校園空間使用情形實施勘察、紀錄及評

估，對使用率低或使用績效不彰之空間或管理失當者，提請本會審議收回重新分

配或限期改善。 

六、本校各單位因整併或減班、減招、裁撤等因素，而致員額編制減少，其所屬空間應

予收回。 

七、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本校得保留部份空間以統籌運用，各單位分配空間僅有使用

權，惟學校基於行政考量及擴（新）增單位之需要，於檢討後得收回，重新分配及

使用，倘未移交或未歸還之罰款如下： 

(一)單位未移交空間，按月扣繳該單位MBO經費一萬元整，至移交手續完成日止。 

(二)教職員工未於期限內歸還空間，按「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五項第一款第

一目之租金計收基準，計算該空間場地使用費。(公式=土地面積當期申報地價

百分之五+房屋面積當期課稅現值百分之十，不足一年按月計算，不足一

月按日計算)。 

(三)搬遷後遺留之書籍物品視同廢棄物，由學校處理不得異議，所產生之搬運費、清

運費等，一律由原使用人支付。 

八、本要點經本會、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